




 

臺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

第八十一次會議議程 

壹、 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 

貳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「安平星鑽綜合渡假城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提審議

案。 

第二案：「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柳營廠建廠計畫環境影響說

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」，提審議案。 

參、臨時提案 

肆、散會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貳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「安平星鑽綜合渡假城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，提審議

案。 

一、說明： 

(一) 本案位於安平區漁光段 44 地號等 1 筆土地，即「安平港整

體規劃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」核定範圍內，規劃設置濱海遊

憩中心、海洋生態學院、綠色創意商場及海洋幸福廣場、水

岸度假酒店、商務中心及 Workation 旅館等，因申請開發面

積 134475.33 平方公尺，開發規模已達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

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0 條第 1 項第 9 款「旅館

或觀光旅館之興建或擴建位於都市土地，申請開發或累積開

發面積 5 公頃以上。」之規定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開發

單位安平星鑽股份有限公司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第 1

項規定提出「安平星鑽綜合渡假城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

書」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函轉本府

審查，經委員會第 79 次會議審查決議：「（一）本案經本府

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決議修正後再提送委員會審查。

（二）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承諾事項及答覆委員、相關機

關意見補充、修正書件內容，並應於 113年 10 月 31日前提

送主管機關審查。」 

(二) 今開發單位於期限內將書件補修正完畢，茲依據第 79 次會

議決議再提本會審查。 



 

二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)就本案是否符合

該管法令及其應注意事項表示意見。 

三、請開發單位簡報(15分鐘)，於列席單位表示意見及答覆委員意

見後離席。 

四、決議：（請討論） 

 

 

 

 

 



 

第二案：「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柳營廠建廠計畫環境影響說

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」，提審議案。 

一、說明： 

(一) 本開發案位於柳營區義士段 208 地號等 34 筆土地，開發面

積 19.485889 公頃，位於柳營科技工業區(原為大新營工業

區)內，該工業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(現為環境部)88 年 11 月 23 日公告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

評估審查結論在案。本開發案因包含電弧爐煉鋼製程，非屬

柳營科技工業區環評書件內容核定之產業類別，無法適用斯

時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

34 條規定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而另依前開認定標準第 3

條第 1項第 1款「電爐爐煉鋼工業，新設或增加生產線者」

規定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其「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柳營廠建廠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」業於 102 年 5 月 15 日

經臺南市政府公告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。 

(二) 今開發單位為遵循經濟部 112 年 10 月 30 日經產字第

11251037580 號令修正發布「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

辦法」，使爐碴處理廠之處理流程符合現行法令，擬調整爐

碴處理流程，且為降低物料移動衍生之污染物，擬將原規劃

之爐碴處理廠位置調整至精煉廠廠房內部，並同步調整爐碴

處理廠污染防制措施、爐碴處理量與製程設備，及原物料

倉、冷卻水系統之配置；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及同



 

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規定，提出「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柳營廠建廠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」申請變

更，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本府經濟發展局)函轉本府審

查， 經委員會第 79次會議審查決議：「（一）本案經本府環

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決議修正後再提送委員會審查。（二）

開發單位應將本次會議承諾事項及答覆委員、相關機關意見

補充、修正書件內容，並應於 113 年 10 月 4 日前提送主管

機關審查。」 

(三) 開發單位 113 年 9 月 13 日所送變更內容對照表修正本，因

部分意見未完整回覆說明，本府環境保護局於 113 年 9 月

27 日函請開發單位補正後再送審；今開發單位已補修正完

畢，茲依據第 79 次會議決議再提本會審查。 

二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本府經濟發展局）就本案是否符合該管

法令及其應注意事項表示意見。 

三、請開發單位簡報（10 分鐘），於列席單位表示意見及答覆委員

意見後離席。 

四、決議：（請討論） 

 



 

參、臨時提案 

肆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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